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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胡敏琪　科員
電話：02-2737-7683
傳真：02-2737-7607
電子信箱：mchu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科字第1120014727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U0P002825_112D2006549-01.pdf、112U0P002825_112D2006550-01.

pdf)

主旨：本會112年臺法科技獎（The Franco-Taiwanese 

Scientific Grand Prize）申請案，自112年3月31日起受

理申請，請於112年6月19日前檢附相關文件並函送本會，

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係依本會與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院簽署之「臺法科技

基金協議」辦理；每年雙方共同遴選並頒發獎項予一組致

力兩國間科學合作研究之法國與臺灣學術團隊，年度受獎

團隊可獲獎章及獎金38,200歐元，其後並得以短期訪問方

式向本會申請經費補助，持續規劃及帶動後續之科學交

流。

二、申請案必須由兩國合作團隊之臺灣與法國學者分別向本會

及法方自然科學院提出，其中，臺方學者須符合本會「補

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之計畫主持人資格，並由任職

機構備函檢附申請資料（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）向本會提

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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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徵求公告及申請表如附件，詳細相關規定及申請辦

法，請至本會網站/ 計畫徵求專區下載：https://www.

nstc.gov.tw/folksonomy/rfpList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1單位）
副本：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(含附件)、本會科教國合處

主任委員吳政忠

69


